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珠海市新依科蓝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股东签署《收购意向书》的公告 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 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带法律责任。 

 

特别提示： 

本次签订的《收购意向书》仅为意向性投资协议，正式协议的签

署尚需交易各方根据尽职调查、审计或评估结果等进行进一步协商和

谈判。因此，该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。 

一、概述 

2017 年 12 月 22 日，珠海市新依科蓝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蓝氧科技”）股东珠海中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中珠集团”）、珠海蓝天使股权投资中心（有限合伙）（以下

简称“蓝天使”）与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珠医

疗”）在珠海签署了《收购意向书》，中珠医疗拟收购中珠集团及蓝天

使持有的蓝氧科技股权；同时公司股东深圳市沧水投资合伙企业（有

限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沧水投资”）出具承诺函同意同等条件转让其持

有的蓝氧科技股权。 

二、受让方介绍 

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

注册地址：湖北省潜江市章华南路特 1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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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定代表人：许德来 

注册资本：1,992,869,681元 

公司类型：股份有限公司（上市） 

成立日期：1994年 6月 27日 

经营范围：房地产开发、物业管理；实业投资，基础建设投资，

投资管理；项目投资、投资控股(上述经营范围涉及审批或许可经营

的凭审批件和许可证经营)；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；

经营本企业生产所需的原辅材料、仪器仪表、机械设备、零配件及技

术进出口业务(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出口商品及技术除

外)；经营进料加工和“三来一补”业务；保健饮料进出口业务；诊

断试剂，中药，西药，生物制品，医疗器械，营养保健品的研发、生

产、销售及相关技术咨询服务；设备租赁；医疗服务；移动及远程医

疗、药品及医疗器械互联网信息服务。（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、专项

规定管理的商品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。需其他行政许可项目，取得许

可后方可经营）。 

三、转让方介绍 

（一）转让方 1 

珠海中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404001925379523 

类型：股份有限公司（未上市） 

注册地址：珠海市拱北迎宾南路 1081号中珠大厦 17楼 

法定代表人：许德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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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册资本：40,000万元 

成立时间：1991年 3月 8日 

经营范围：项目投资管理，项目投资咨询服务；房地产经营；物

业管理（凭资质证经营）；实物租赁；为个人及企业提供信用担保；

按珠海市外经委批复开展进出口业务（具体商品按珠外经字（1988）

44号文执行）；批发、零售；建筑材料、装饰材料、五金交电、百货、

仪表仪器、金属材料。 

中珠集团持有蓝氧科技 5,670万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53.1562%。 

（二）转让方 2 

珠海蓝天使股权投资中心（有限合伙）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40400MA4UM42EX8 

商事主体类型：有限合伙企业 

住所：珠海市横琴新区宝华路 6号 105室-12462 

执行事务合伙人：田红 

成立时间：2016年 2月 15日 

经营范围：合伙协议记载的经营范围：股权投资及管理。(依法

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) 

蓝天使持有蓝氧科技 1,200万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11.2500%。 

（三）转让方 3 

深圳市沧水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40300360003205D 

主体类型：有限合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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住所：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深南大道 4011号港中旅大厦 8B 

法定代表人：鲁证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

成立时间：2016年 2月 6日 

经营范围：股权投资基金、股权投资基金管理（不得从事证券投

资活动；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开展投资活动；不得从事公开募集

基金管理业务）。 

沧水投资持有蓝氧科技 1,000万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9.3750%。 

四、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

企业名称：珠海市新依科蓝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40400551674079J 

企业类型：股份有限公司（未上市） 

企业住所：珠海市香洲区南屏科技工业园屏北一路 6号 1#厂房 

法定代表人：田红 

注册资本：106,666,700元 

成立时间：2010年 3月 2日 

经营范围：医疗器械及医疗用品的研发、生产、销售和服务【经

营项目涉及行政许可的，凭许可证件经营】；计算机软、硬件的研发、

生产、销售及技术服务；美容美体仪器、劳动防护用品、家用电器的

研发、生产、销售和服务；环氧乙烷灭菌服务。 

截至 2016年 12月 31日（经审计），公司总资产 23,816.84万元，

总负债 2,697.05万元，净资产账面价值 21,119.79万元，2016年度

营业收入 6,813.90万元，净利润 2,951.69万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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截至 2017年 11月 30日（未经审计），公司总资产 35,139.05万

元，总负债 11,011.07万元，净资产账面价值 24,127.98万元，营业

收入 6,798.43万元，净利润 2,374.52万元。 

五、《收购意向书》主要内容 

（一）收购标的 

中珠集团、蓝天使及沧水投资持有的蓝氧科技合计 73.7812%股

权。 

（二）交易对价 

双方同意以 2017年 11月 30日为本次交易的审计和评估基准日，

聘请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审计和评估机构对蓝氧科技的资产进行审

计和评估。最终交易对价将以经评估的评估值作为定价参考依据，且

不超过中珠集团承诺的 2018 年蓝氧科技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

3,000万元的 12倍（即：3.6亿元）的前提下，由各方协商确定。本

意向书其他条款与本条款不一致之处，以本条款为准。 

中珠集团同意全面配合受让方及其聘请的专业机构对蓝氧科技、

转让方及其关联方的尽职调查，各方将于上述审计、评估、法律尽职

调查结束后，在正式的交易协议中约定交易对价。 

（三）收购流程 

1、受让方在本意向书签订后，选派审计、评估、法律等专业机

构对转让方及蓝氧科技进行尽职调查，并在尽职调查开始后 30 个工

作日内完成尽职调查，并依据尽职调查的结果确定是否完成本次收

购，以及确定最终的交易对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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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如受让方确定收购转让标的，双方在确定最终的交易对价后

签订正式的交易协议，并按照相关规定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

议批准。具体的收购方式和支付对价方式由双方在正式的交易协议中

约定。 

3、如受让方选择不收购转让标的，本意向书自受让方发出不收

购的书面通知之日起自动终止，各方互不追究责任。 

（四）排他条款 

本意向书经各方签署后即生效，意向书生效后 6个月内转让方及

蓝氧科技保证受让方为本意向书涉及的蓝氧科技唯一的拟收购谈判

对象，不再与其他第三方就本次合作事宜进行任何直接或间接的合作

谈判，否则受让方有权要求解除本意向书并要求转让方赔偿损失。生

效后 6 个月内双方无法达成正式的股权转让协议或其他阶段性收购

文件的，则本意向书自动失效。 

（五）承诺事项 

中珠集团承诺 2018年度、2019年、2020年度蓝氧科技经审计扣

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分别为人民币 3,000万元、3,600万元、

4,320万元（即每年按 20%递增）。 

六、对挂牌公司的影响 

本次交易为同一控制人下的股权转让，不会导致公司的实际控制

人发生变化。交易完成后，公司的持续发展力和市场地位将得到有效

提高。因此，本次交易符合公司长期战略发展方向，符合公司全体股

东的利益，有利于促进公司优势资源的整合，进一步优化战略布局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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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升公司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。 

七、风险提示 

由于《收购意向书》涉及的内容尚未实施，仅为意向性协议，最

终具体内容以双方签署的正式收购协议为准。该《收购意向书》所涉

及的具体合作事宜需另行协商签订协议。中珠集团对蓝氧科技承诺事

项，目前尚处于意向协议阶段，尚未达成承诺时的相关安排。本意向

书的执行情况尚存在不确定性。 

公司将按照《公司章程》及相关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的规定，

将尽快与交易对方就交易核心条款及交易细节达成一致，并按照相关

法律法规履行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。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

险。 

八、备查文件 

《收购意向书》 

 

 

 

珠海市新依科蓝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 事  会 

2017年 12月 25日 


